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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资产结构，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

星惠誉”）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融福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融福”）、

深圳融福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远鹏新天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鹏新天地”

或“目标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与非关联方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田投控”，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主营业务之一为产业园

区及其他经营性物业的运营管理）签署《股权收购协议》、《抵押合同》等相关

合同，公司、福星惠誉向福田投控出具书面担保函。协议约定，福田投控以人民

币 831,039,601.90 元价款收购深圳融福持有远鹏新天地 100%股权，此交易价款

包括股权转让款项及偿还关联方款项等。同时，远鹏新天地将其持有的厂房向福

田投控作抵押，公司及福星惠誉为本次股权转让提供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本

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远鹏新天地股权，远鹏新天地将不再纳入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相关担保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关于为子公司股权转让提供担保的公告》。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已经本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福田投控 

(1)名称：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成立日期：1983年11月29日 



(4)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南

区）T2栋2101 

(5)法定代表人：季彤 

(6)注册资本：402,600万元  

(7)经营范围：通过重组整合、资本运作、资产处置等手段，对全资、控股

和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进行投资、运营和管理；产业园区及区属国有经营性物业运

营管理；旧城改造项目及人才安居房投资建设；按照区国资委要求进行政策性和

策略性投资；区国资委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8)股东情况：深圳市福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持股100%。 

本次股权收购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9）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福田投控总资产为 1,647,478.48 万元，负

债为 477,664.75 万元，净资产为 1,169,813.73 万元，2020年 1-12 月实现营业

收入 12,997.97 万元，净利润为 17,947.43 万元。 

（10）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未发现福田投控成为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目标公司成立于1998年6月8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142.2917万元。 

目标公司合法拥有位于深圳福田保税区B105-92宗地12,000.36平方米工业

用地使用权，使用年限为50年，自1997年3月7日至2047年3月6日止。目标公司在

B105-92号宗地上建设了两栋工业用房，具体为：赛格柏狮电子大厦一期厂房（又

称远鹏研发大楼A栋），建筑面积为6,208.65平方米，用途为工业；赛格柏狮电

子大厦二期厂房，建筑面积为20,408.64平方米，用途为工业。 

公司分别于2017年1月22日、2017年4月25日、2017年8月9日分三次收购目标

公司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1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

公告。 

公司对目标公司的资产及该标的股权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及支配权，交易标的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本公司不存在为目标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委托该标的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标的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目

标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亦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根据深圳融福和福田投控共同委托的深圳市一统土地房地产评估工程咨询

勘测有限公司出具的一统资评报字（2021）第1-001号《资产评估报告》和上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会深报字（2021）第0024号《深圳市远

鹏新天地科技有限公司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以基准日为2021年1月31日，

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金额为人民币-15,194.31万元（专项审计数），原账

面金额为人民币52,254.01万元（未经审计数），评估值为人民币为66,365.59

万元。 

董事会认为，远鹏新天地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拥有赛格柏狮电子大厦一

期、二期厂房，主要从事房屋租赁和停车场经营，该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保税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深圳市政府拟对该片区进行重新规划，新规划不符

合公司的发展方向，故决定对目标公司资产予以转让。本次股权转让经过专业、

严格的审计评估，评估价值与交易价款无差异，与账面价值差异较大，主要系清

产核资专项审计报告中将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模式计量还原到成本模式计量

调整所致。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的股权价值的评估合法合规，评估增值合理，评

估结果符合实际情况。公司以评估为作价依据公平、公允，相关交易不会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 

2、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 名称：深圳市远鹏新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2) 成立日期：1998年6月8日 

(3)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保税区红柳道1号 

(4) 法定代表人：谭少群  

(5) 注册资本：9,142.2917万元 

(6)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房屋租赁等。 

（7）股东情况：系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之全资子公司深圳融福

持有该公司 100%股权。 

（8）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 12月 31日/2020

年度（数据已经审计） 

2021年 11月 30日/2021年

1-11月（数据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3,636,201.76  849,058,489.38  

负债总额 354,844,758.32  379,126,224.75  

资产负债率 41.09% 44.65% 

净资产 508,791,443.44  469,932,264.63  

或有事项 0 0 

营业收入 27,506,760.27 26,378,994.09 

营业利润    -80,355,032.15    -27,959,530.88 

净利润 -110,631,564.29 -38,859,17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399,121.60 22,208,293.89 

 

（9）目标公司为非失信被执行人。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委托该标的公司理财，以及其他该标的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标的公司

与公司无经营性往来情况；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本次交易及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交易价款：人民币 831,039,601.90 元。其中，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663,655,904.57 元；福田投控根据本协议的约定需支付给目标公司用于向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北福星惠誉后湖置业有限公司偿还目标公司所欠债务人民币

139,000,000 元；截至 2021 年 1 月 31 日，目标公司应缴纳的税款合计人民币

28,383,697.33元。 

2、定价情况和依据 

根据评估报告结果，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涉及

的评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3、款项的支付  

福田投控应按本协议约定分次向深圳融福支付相关款项，上述款项均以现金

方式支付。 



4、交易标的过户  

深圳融福应配合福田投控，积极协助目标公司完成将目标股权过户至福田投

控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员工安排 

远鹏新天地应负责在股权交割日前解除、清退高管及其他员工并承担相关费

用。 

6、标的物业租赁安排 

深圳融福和远鹏新天地应按约定时间，完成相关所有清租工作，并向福田投

控移交标的物业。 

7、过渡期安排 

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至标的股权交割日止（即过渡期），应出具《期后异

动审计报告》，并根据《期后异动审计报告》的期后异动调整额，以及远鹏新天

地缴付税款后的税款差额，对福田投控应付交易款进行相应调整。 

8、本协议签署的前提条件 

福田投控董事会及相关国资管理部门等审批机构同意签署本协议以及与本

协议配套的其他文件；深圳融福和远鹏新天地已就签署本协议以及与本协议配套

的其他文件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决议或授权等程序；远鹏新天地将其持有的赛

格柏狮大厦一期厂房和赛格柏狮大厦二期厂房的抵押给福田投控；公司及福星惠

誉对本次交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9、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生效。 

五、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其他安排，目标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保持完全独

立。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公司取得一定的现金流，促进公司项目的顺利推进，

保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经初步估算，本次交易对公司 2021年度业绩影响为减少净利润约 1,902.70

万元人民币（最终以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结果为准），对公司本期经营、

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涉及的评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交易中涉及评估事项所选聘评估机构具有合法评估资质、独立性和

胜任能力，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法、有效，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选用

恰当，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本次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 

4、相关评估报告、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